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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9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31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館 2樓會議室（D04-205） 

主席：張銘煌主任                                                紀錄：羅欣嵐技士                  

出席人員：王建雄老師、羅登源老師、張志成老師、吳瑞得老師（出差）、賴治民老師（出差）

詹昆衛老師、郭鴻志老師、黃漢翔老師（出差）、張耿瑞老師、吳青芬老師 

王昭閔老師 

壹、主席報告： 

一、台灣獸醫再生醫學會前段時間徵詢與獸醫學院合作辦理活動事宜，參考去年度合辦活動

之經驗，除由少數系上學生擔任工讀生外，由於大多數人力均需仰賴動物醫院同仁協助

支援，故前於動物醫院會議釋出資訊，委請詹院長協助徵詢醫院同仁之意見，以進行評

估。外界資源相當重要，期能引進資源，以補充內部運作之不足，亦期望大家有心一志，

一齊為獸醫學院之發展努力。有關動物醫院內部調查結果，稍後請詹院長補充報告。 

動物醫院詹昆衛院長補充報告： 

動物醫院於 109年 8月 20日召開運作會議，張院長於會中提出台灣獸醫再生醫

學會期與醫院合作辦理研討會，是否贊成？由於去年度該單位透過張院長表達合辦

活動之意願時，院內獸醫師均盡力配合，當時之研討會為期 2 天，含實務操作學費

共 2萬 4千元，當時學會理事長表示，醫院如與之合作，可有 6名獸醫師免費受訓，

惟活動執行時始發覺本院獸醫師實際並非受訓人員，並需負責監控動物麻醉，且無

法參與操作，與初期允諾有相當落差，獸醫師情緒覺得受騙，活動結束後已即時向

張院長反映，亦非常感謝張院長以系友會物件補償獸醫師們於情緒方面之不適，是

以當時院內即達成不再與該單位有後續合作之原則共識。此次張院長再次提出台灣

獸醫再生醫學會有意願合作，醫院方面尊重同仁意見，以「繼續協助再生醫學會辦

理研討會，是否贊成？」進行調查，同仁（含獸醫師、醫助與助理等）於 8月 26日

前共有 7天投票時間，投票結果：沒意見 6票、不贊成 6票、贊成 1票，以上報告。 

去年度與該單位合作辦理研討會時，由於適逢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面試，故未能全程緊

盯照看。此類活動有望為系上長期帶來資源與關係，故再請能夠慎重考慮，惟尊重動物

醫院內部達成之結論，評估因人力部分無法實質協助活動辦理，故不再與台灣獸醫再生

醫學會聯合辦理活動。 

二、日前召開行政主管會議提及，同仁申請出差或公假應詳細敘明事由，以利審核，申請 2

日以上差假者尤請多加留意。 

三、獸醫館 1 樓中庭入口壁磚脫落，第一時間已委請總務處洽由廠商進行全面檢查，結果發

現共有三處隆起，將一併進行修補。相關費用由系上經費支出的可能性很高，將儘量爭



 2 

取補助。由於近期學生籌辦迎新活動，使用該場地空間頻率較高，已提醒學生儘量避免

由該處經過，並多加留意安全。 

貳、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案由：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名額調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通知，請議決「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

生名額。身心障礙生屬「外加名額」，建請多予考慮招收。 

二、障礙類別包括視障、聽障、腦性麻痺、自閉症、學習障礙、其他障礙、肢體障礙等 7 類

別，惟不得限定障礙程度。 

投票：經不計名方式投票，同意者 1票、不同意者 7票。 

決議：暫不招收身心障礙學生。 

 

※ 提案二 

案由：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與繁星推薦招生分則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招生組通知，本系在 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同級分超額篩選共超篩 5人。

為落實招生專業化執行，審慎辦理甄試，以強化甄試品質及審查專業性，自 110 學年度

起，參與個人申請學系之「同級分超額篩選項目數」及「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項目數」

一律皆訂滿 4項。檢附本系 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分則如附件第 1頁，請研訂「同

級分超額篩選項目」至 4項，並討論其他項目修訂與否。 

二、本系 109 學年度繁星推薦並無增額錄取情事，依招生組通知，110 學年度參與繁星推薦

學系之分發比序項目亦請一律訂滿 7 項。檢附本系 109 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分則如

附件第 2頁，各項檢定標準（除英聽外）與分發比序項目修訂與否，請討論。 

決議： 

一、修訂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分則「同級分（分數）超額篩選方式」如下，其

他項目比照 109學年度之招生分則。 

1.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和 

2. 學測英文、自然之級分總和 

3. 學測自然、數學之級分總和 

4. 學測英文、數學、國文之級分總和 

二、110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分則比照 10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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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案由：110學年度各學制各招生管道名額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10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經 109年 3月 17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本系學士班總招生名額 50 名（擴增 0 名）、碩士班總招生名額 6

名（擴增 0名）、臨床獸醫學碩士班總招生名額 6名（擴增 0名）。 

二、檢附 110學年度日間學制招生名額調查表如附件第 3頁至第 4頁，請依備註說明議定招

生名額分配數。 

決議： 

一、學士班：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17名、「大學個人申請入學」24名、「運動績優甄試」0名。 

   【本案於會後提送招生組，考量本系「大學個人申請入學」109學年度招生分發率僅 7成，

建議 110學年度個人申請名額比率仍維持為 45%（即 22名），「大學考試分發入學」調

整為 19 名；外加名額部分，因會中未加審議，且繁星推薦名額不得低於前一學年，與

個人申請總額不得超過學系總招生名額之 10%為上限，故比照 109學年度，分配原住民

繁星推薦 3名、原住民個人申請 2名】 

二、碩士班： 

「推薦甄選」一般生 3名、在職生 1名，「一般招生」一般生 2名、在職生 0名。 

三、臨床獸醫學碩士班： 

「推薦甄選」一般生 3名、在職生 1名，「一般招生」一般生 2名、在職生 0名。 

 

※ 提案四 

案由：本系碩士班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獸醫學院未來發展與碩士班招生困難之現況，本系推動碩士班更名作業與否，前

經 109年 8月 14日系務會議充分表達意見，今再進行討論。 

討論：如同意更名，考量以「獸醫基礎暨管理研究所」、「獸醫基礎暨生產醫學研究所」為選

擇。 

投票： 

一、以不計名方式投票，同意更名者 8票、不同意者 0票。 

二、以不計名及序位法方式投票，「獸醫基礎暨管理研究所」得分 10、「獸醫基礎暨生產醫學

研究所」得分 14。 

決議：同意推動本系碩士班更名「獸醫基礎暨管理研究所」。 

 

※ 提案五 

案由：本系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甄選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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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略以，各系新聘專任教師，於國內外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並由各系統一收件登錄；各系新聘專任教師，應先經

系所相關會議就應徵人員評定成績，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移送校級「新聘專任教師甄

選委員會」議決二倍以上人選後，再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會審議。 

二、復依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 7 條規定略以，新聘教師所授課程應與其所學相

關，授課時數應符合規定，如無適當科目請其任教時，不得提聘。本系新聘專任教師時，

應考慮教師學歷背景之多元性，依據缺額、課程需要、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及擬聘教師

檢具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進行查核。 

三、依 109年 4月 9日 108學年度第 5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

序及相關審核原則如下： 

（一）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序： 

1. 各系應詳實審查應徵者所附佐證資料（如學、經歷佐證資料是否完整、是否依本校

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格式繕打送審著作並親自簽

名等），應徵者資料如有不齊，各系應限期請應徵者補件完整後始採認其資格。 

2. 參與會議之委員如為應徵者之代表著作合著人或博士論文之指導教授應迴避該教師

聘任案之審查。（含系務會議、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及三級教評會） 

3. 依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時程，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每學期固定開會二次

（預計每年 2、3月及每年 8、9月），會議時間排定後，不再另行加開。逾期送件

或開會前二週資料未齊者，順延至下次會議審議，如已逾應聘前一學期最後一次開

議時間，則起聘日順延至下一學期。 

（二）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核原則： 

1. 本校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專長條件第 1點第 1款及第 2款有關「至少有一篇學院所訂

一級期刊等級」之著作採計期間，得列入博士學位取得前三年起至收件截止日之著

作。 

2. 應徵者之代表作如為合著之期刊論文，應徵者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如為合著

專書應載明其貢獻度。 

3. 本校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專長條件第 1點第 1款至第 3款所訂工作年資係依不同工作

屬性訂定之，工作年資應分別採計，各款年資不得合併計算。 

4. 各系新聘專任教師之徵聘人選如僅推薦 1-2 人者，應敘明理由專簽核准後始提送新

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5. 各系新聘專任教師之徵聘人選應排列推薦順序，並將投票或評分結果載明於會議紀

錄，且依規定提送三倍人選，併同未獲選人員及相關資料，送交新聘專任教師甄選

委員會審議，如會議紀錄記載不齊全或提送之人選超過三倍規定者，應退請該系重

行辦理後再提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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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系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附件第 5至 6頁）業經公告，期間共有 5

位人員應徵（名冊如附件第 7頁至第 11頁）。檢附各應徵者之履歷、著作及論文目錄一

覽表等文件如附件第 12頁至第 60頁，其他資料已先行寄送審閱。紙本資料陳列於前，

請卓參。 

《王建雄老師、張志成老師為應徵者之代表著作合著人或博士論文之指導教授，迴避本案之

審查》 

資料審查：略 

決議： 

一、依審查結果，2、3、4、5號符合甄選條件，同意薦送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議。 

二、經不計名暨序位法投票，投票結果：2號得分17、3號得分20、4號博士得分17、5號得分

16；同票數者以不計名方式進行第2輪投票，投票結果：2號1票、4號6票。推薦順序依序

為5號、4號、2號、3號。 

三、本案薦送人選未達三倍數，簽奉核准後始提送新送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時 35分 


